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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浪潮下,人工智能(AI)等新技术快速介入法律服务领域,大量法律科技公司迅速崛起,传

统法律服务行业生态正在被重塑。中国浙江超过87%的律师事务所都处于中小规模,是中小律所的典型

样本,中小律所如何应对数字化挑战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引入管理学经典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数字化

背景下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态势,提出应对策略,期望对广大中小律所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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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wave of digitaliz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d other new technologies are rapidly 

entering the legal service sector, with a large number of legal technology companies emerging quickly, reshaping 

the traditional legal service industry ecosystem. In China, over 87% of law firms in Zhejiang are smal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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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字化浪潮正在给传统的法律服务市场带来巨变。本文引

入管理学经典理论——波特五力分析模型,分析数字化浪潮下

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态势,试图提出应对策略,为中小律师事务

所提供参考。 

1 数字化浪潮下的法律服务市场竞争态势 

1.1现有竞争者之间的竞争 

1.1.1数字化工具改变传统律师事务所的竞争格局。无限互

联、元宇宙等新工具,打破地域壁垒,竞争主体从区域扩展到全

国甚至全球。国内甚至国际的头部大型法律服务机构,正凭借其

先天优势,通过快速部署AI法律研究工具、预测性分析系统和智

能合同管理等数字化技术,快速将业务触角延伸到浙江各地市

甚至下属区、县级下沉市场,大幅提高其市场覆盖区域,对浙江

区域的优质客户形成“虹吸”。 

1.1.2数字化浪潮下,新技术将进一步分化法律专业服务的

效率和质量。相比之下,中小律师事务所受资源约束,新技术应

用相对滞后。数据显示,仅有35%的杭州律所部署了专业法律软

件,而在丽水、衢州等地区,这一比例不足10%。[1]与此对应,国

际国内大型法律服务机构通过技术赋能,能够在案件研究、文件

审查等方面节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从而进一步扩大市场

竞争优势。 

1.2新进入者的威胁 

1.2.1法律科技公司在数字化时代迅速崛起,它们通常由技

术专家创办,专注于特定法律领域的自动化解决方案。截止2023

年底,全国新增法律科技企业517家,其中浙江省占比达18%。如

杭州的“法狗狗”等法律AI公司。[2]这些新进入者凭借数字技

术专长、严密组织、低廉成本,正在迅速占领法律服务市场。 

1.2.2头部科技集团布局法律服务业务板块。例如,阿里巴

巴推出的“法小淘”和腾讯开发的“智慧司法”解决方案,利用

其庞大的用户基础和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使法律服务更具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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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这些新进入者对传统律师事务所,特别是中小型律所构成

实质性威胁。 

1.3替代服务的威胁 

1.3.1在线法律服务平台、自助式法律工具对传统律师事务

业务呈现出越来越强的替代能力。相比之下,在线平台的价格更

透明、使用更便捷,还能够提供7×24小时全天候服务。虽然复

杂、高价值的法律业务仍需律师人工介入,但大量常规法律服务

流失必将挤压律所生存空间。浙江中小律所80%的收入源于诉讼

业务,其中大部分是民间借贷、劳动争议等常规纠纷,更容易被

法律“机器人”替代。 

1.3.2最高人民法院累计已发布67类常见案由起诉和答辩

的示范文本(截止2025年8月12日),诉讼案件标准化程度大幅提

高,数字技术可以更便捷的介入诉讼案件。加之智能手机的普及,

为数字科技替代传统法律服务提供了廉价、便捷的市场渠道。

Deep Seek、豆包、Kimi都在不断迭代,用户量、访问量高速增

长。中小律所的常规服务被数字工具替代的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1.4客户的议价能力 

1.4.1数字化时代科技赋能显著提高了客户的议价能力。企

业法务部门可能借助数字化工具,建立低成本的在线法务机构,

对外部法律服务的依赖度降低。客户通过数字化工具,实现法律

服务方案和服务价格的对比,律师靠“信息不对称”获取“超额

利润”的概率大幅降低。客户甚至可能通过数字化工具,在预知

法律事务的解决方案和处理结果之后约律师面谈,“请律师”变

成“考律师”的可能性大幅增加,对律师服务能力构成考验。 

1.4.2数字化浪潮下法律服务市场的客户需求发生变化。法

律科技公司常年法律顾问产品收费普遍低于1万元,咨询服务收

费单价普遍低于100元,远低于律师事务所的收费标准。而Deep 

seek等通用AI工具甚至提供免费服务。价值全球经济持续低迷,

需求者对服务价格更加敏感,低成本法律科技产品更有竞争力。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使得法律服务结果的精准预测程度大幅提

高,对传统法律服务的收费方案,特别是对“律师不得承诺办案

结果”的惯有模式形成冲击。 

1.5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1.5.1数字化时代,高质量的AI法律工具、案件管理系统和

电子取证软件等工具已成为律师事务所实现数字化的必备要

件。Deep Seek、百度文心、豆包等机构均为律师事务所提供定

制化技术服务方案,收费模式为：开发适配费+技术维护费。然

而,大量先进技术集中在少数头部机构手中,形成“寡头垄断”

态势。法律数字科技供应商处于优势地位,中小律师事务所议价

能力薄弱。 

1.5.2律师事务所普遍没有如同有限公司类似的公积金制

度。现阶段的中小律师事务所,主流的收入分配模式采用“提成

制”,律师事务所全部收入剔除成本费用后,盈利当年分掉,多数

律师事务所缺乏公共财力积累。采购法律科技工具的资金投入,

如何分担、如何回收,成为多数中小律所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首要

问题。 

2 中小律师事务所的风险和挑战 

2.1现有主要业务被数字科技替代的可能性较高,多数浙江

中小律师事务所的可持续经营受到威胁 

《中国法律科技发展白皮书(2024)》显示,我国律师事务所

业务收入超过80%来源于诉讼(含仲裁)业务,其中约60%是民间

借贷、劳动争议、交通事故等简单纠纷。[3]非诉业务收入也集

中在咨询、顾问服务方面。竞争门槛较低,被数字科技替代的可

能性较高。 

2.2相较于浙江优厚的数字经济发展条件,现有中小律师事

务所数字化发展状况严重不平衡 

其一、地区发展不平衡,数字经济发达的杭州、宁波等地的

律师事务所数字化程度相对较高,而浙西南地区相对滞后。其

二、系统应用不平衡,案件管理、文书生成等前台业务系统数字

化程度较高,而律师事务所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等后台支撑系统

应用较少。其三、规划布局不平衡,中小律师事务所对数字化工

具使用以“点状突破”为主,普遍缺乏实现律师事务所数字化转

型的系统规划和整体策略。 

2.3面对数字化浪潮下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态势,浙江中小

律师事务所面临严峻挑战 

区域外大所、法律科技公司和在线平台等形成多主体竞争

态势,对多数中小律所降维打击。中小律所普遍缺乏数字科技人

才,财力有限难以进行大规模技术投入,形成“数字鸿沟”。如今,

在移动互联时代,在线购物大幅替代传统商超,在数字化浪潮席

卷之下,中小律师事务所可能面临急速衰退甚至衰亡的风险。 

3 中小律师事务所的应对策略 

面对数字化浪潮带来的全方位挑战,中小律师事务所有必

要结合自身特质及区域特征,构建系统性的应对策略。 

3.1实施专业化深耕策略 

3.1.1中小律师事务所应当立足区域产业特色,选定行业进

行垂直深耕,力争建立专业壁垒,形成竞争优势。其一、依托区

域跨境电商综试区优势,发展平台规则解读、海外维权、跨境支

付纠纷等特色业务,开发如"跨境电商法律风险体检套餐"等标

准化产品。其二、推出民营制造企业专项服务,针对温州、台州

等地特色产业集群,为行业、企业定制劳动合规、供应链法律风

险管理等服务。 

3.1.2浙江中小律师事务所可以通过业务环节的精细化切

割,在特定领域形成专业优势。其一、特定诉讼阶段专业化,专

注执行阶段服务,开发“执行难”解决方案；或聚焦劳动争议仲

裁阶段,提供快速仲裁服务。其二、发展“法律工序外包”业务,

承接大型律所或企业法务部的法律文书代书、证据固定等专项

服务,成为“法律行业的富士康”。 

3.2实施差异化技术路径 

3.2.1浙江中小律师事务所应当采取务实的数字技术应用

策略。其一、选择“律呗”等本土化轻量级数字化解决方案,

避免沉重的软件购置和维护成本。其二、具体合作模式上,建议

采用计件付费,降低前期投入。优先投资智能合同审查、法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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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自动生成等能直接提升效率的工具。其三、对接法院电子系

统,充分利用中国法院网等既有系统,积极扩大电子办案,降低

成本,提高效率,增强客户体验。 

3.2.2中小律所应当加强协作共享降低数字化成本。其一、

争取全面接入浙江公共法律服务“一站式”云平台,充分利用公

共资源,共享法律数据库、案例库等数字资料,避免重复建设。

其二、参与共建电子证据存证中心,积极呼吁律师协会牵头,建

立区域性的电子证据存证和鉴定服务平台。其三、形成数字化

采购联盟,呼吁律师协会或联络其他律所一致行动,集中采购法

律科技产品,增强议价能力。 

3.3实施人才体系创新策略 

3.3.1浙江中小律师事务所要创新培养机制解决人才短缺

问题。其一、要强化学校和律师事务所的合作机制,参与“法律

+技术”培训项目,尽快补齐自身的数字技术短板。其二、组织

律师与法律科技公司工程师结对,引导律师主动与工程师结对,

促进知识融合,技能提升。其三、着力培育“法律+技术”复

合人才,引导律师考取数据合规官、数据工程师等新兴领域专

业资质。 

3.3.2浙江中小律师事务所要更新人才理念,提高人力资源

效率。其一、要树立“技术资本”理念,通过专业外包或技术采

购,填补“数字鸿沟”。其二、要加强同业联合,与其他事务所共

建“专业人才库”、共享“专家团队”,提升专业能力,提高抗击

数字化浪潮冲击的能力。其三、要强化与注册会计师、专利代

理师、税务师等其他专业机构的跨界融合,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3.4实施区域协同发展策略 

3.4.1浙江中小律师事务所要结合区域特色产业,深度融入

区域发展。其一、参与园区法律服务建设,融入未来科技城、软

件园等园区的法律服务体系,成为企业“身边的法律顾问”。其

二、在块状经济明显的地区,与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共建法律服

务站,提供“一站式”服务。其三、主动参加地方社会事务,与

各级各类商会、协会建立横向联系,实行律所与地方更深度、多

维度的绑定,巩固和提升律师事务所在本区域内的存在感和竞

争力。 

3.4.2浙江中小律师事务所要强化政商平台对接,拓展服务

渠道。其一、接入“浙政钉”政务服务平台,争取为政府部门和

事业单位提供法律服务的机会。其二、争取进入政府、商会、协

会主办的法律服务平台,占据潜在市场。其三、用足用好“浙江

法院网”和地方仲裁委员会的资源,参与“律师有偿调解”等新

服务,积极争取“仲裁员”等社会职务,扩宽业务收入来源。 

4 结语 

数字化浪潮正在全方位重塑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格局,对

中小律师事务所而言,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因此中小律师事务所

要积极拥抱技术革新,主动调整升级,力争在新的市场竞争态势

下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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